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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珥書（二）從危機到轉機               SBACC Q3 2022 
【閱讀經文】約珥書 2：1-32 

【前言】先知約珥在第一章中悲傷地歎道：「哀哉！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。這日來到，好像毀滅從全能

者來到。」這個信息在第二章開始作深入演繹。先知宣告，耶和華的日子是審判臨到錫安之時，因為有

一群強大的軍旅（作者運用了蝗蟲的喻意）將會來到，構成古往今來的最大威脅。約珥用了大量篇幅描

述這群軍隊快要兵臨城下，殘酷無情的攻擊、無可抵擋的力量，為遍地帶來極大的毀滅。在面臨這麼大

的災難時，先知呼籲神的選民要宣告禁食，悔改歸向神，尋求神的赦免。先知首先針對的是個人，要求

他們的悔改不只是外在的儀式，更是全心全意的歸向神。先知也指出整個民族同樣要悔改，要舉行嚴肅

會，會眾自潔，一同聚集。當百姓一心歸向神時，滿有恩慈和憐憫的神就會賜福給悔改的人。在神的復

興來臨之中，土地再次生長青草，樹木結果；因著復興，耶和華的日子由原來是充滿懼怕的審判日子，

變成了眾民歡樂的恩澤時刻。 

【破冰題】有無身處地震的經歷？當時感覺如何？ 

一、耶和華降災日子的可怕 (1~11 節)  

「黑暗、幽冥、密雲、烏黑的日子」是預言蝗群遮蔽天日的情景，也是預言神審判的可怕。4~11 節描

寫蝗蟲來臨的可怕。先知用了誇張的詞句。這樣既可以描繪實有蝗災的可怕，又可以形容強敵入侵時，

那種銳勢難當，家園盡毀的悲慘情景。因蝗災發生時，確是日月昏暗，遮滿天空，然後寸草不留地吃盡

田間所有，進入房屋內外，蹦跳爬行，一如戰爭所造成的破壞那樣。先知一再描述蝗災的可怕，是要說

明「耶和華的日子」之可怕，並且這「耶和華的日子」並非僅指當時所發生的蝗災或象徵國家將受到毀

滅的災難，那都不過是表面的應驗。真正的應驗乃是末世的大災難（2、10、11、29~32）。在先知的

描述中顯示。他並非只注重複述已過之蝗災的痛苦，更是注重警告那還要來臨的災禍。 

二、悔改歸向耶和華 (12~17 節)  

神在宣告審判的同時，也宣告了救恩的應許；在執行刑罰之前，先指出了得救的門路，呼籲百姓「歸向

耶和華—你們的神」並提醒他們神在立約時自我啟示的性情：「耶和華，耶和華，是有憐憫有恩典的

神，不輕易發怒，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」（出三十四 6）。神看人內心的悔改比外表的傷痛更加重要，

因為「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」（詩五十一 17）。神第二次吩咐百姓「在錫安吹角」不再是為了報

警，而是指出得救的門路之後，要求百姓回應神所要求的「撕裂心腸」。因此，這次不只是要他們發顫

害怕，哭泣哀求神，而更是讓百姓明白救恩完全出於神的恩典。雖然他的日子大而可畏，他的審判無人

站立得住，但他給人存留悔改的機會，在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後，他為以色列人仍“留下餘福”。 

三、耶和華應允禱告並賜福 (18~27 節)  

18-20 節並不是神回應百姓已經作出的禱告，而是神應許祂將怎樣回應百姓的禱告。人的禱告不可能改

變神的心意，神之所以應允人的禱告，是因為神主動預備了救恩，並且引導人用合神心意的禱告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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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。正如保羅所說的：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；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；也不是出

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」（弗二 8-9）。神在百姓回轉之前就兩次宣告「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」，

清楚顯明了祂的大能和主權：無論百姓悖逆到怎樣的光景，神都稱他們是「我的百姓」；無論百姓墮落

到怎樣的地步，神都能拯救他們；因為神不允許仇敵質疑神的能力，祂救恩的計劃並不依賴人的光景，

祂必不讓自己的揀選落空，所以蒙揀選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。 

四、應許賜聖靈給求告耶和華的人(28~32 節)  

「以後」指第一階段物質的恢復（18-27 節）之後，神將開始第二階段屬靈的恢復。第一階段是物質的

補還，第二階段是屬靈更新。物質的恢復是屬靈恢復的證據與記號，神百姓的物質生活和屬靈生活是密

不可分的。在此之前，聖靈只降臨在少數被神使用的人身上，君王、祭司、先知身上。但經過了蝗災的

重大管教和百姓的徹底回轉，神不止要在物質上「補還」百姓，更要將聖靈傾倒給「凡有血氣的」的以

色列餘民，使他們有能力重新成為「祭司的國度」；正如摩西所盼望的：「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

話！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」（民十一 29）。 

 【問答題】 

問答題（一）：為什麼要吹角？耶和華的日子像什麼？這段（3-11）如何描述要來的仇敵？ 

問答題（二）：先知呼籲百姓禁食悔改，使災禍得消除；為何全國上下、男女老幼都須參與這事？ 

在舉國禁食中，那些人要負上特別的任務？ 

問答題（三）：神教導百姓當如何禱告（2:12-17）？這對今日教會的群體性有何提示？ 

問答題（四）：神若應允禱告，將會發生什麼結果（18-27）？ 

問答題（五）：28~32 節中所提聖靈澆灌應驗於何時？按本段所記之預言，主再臨前後必會有什麼事

情發生？【結論】 

先知約珥預言當猶大眾民轉向神的時候，神就會憐恤他們，神的恩澤會重新湧流給眾民，這些恩澤包括

賜給他們五穀、新酒和油；除去他們的羞辱，雨水會再降下，滋潤五穀豐收，蝗災導致的損失都得以補

償。換言之，猶大百姓受到兵臨城下的威脅得以解除，他們的敵人也潰不成軍。在神的復興來臨之中，

土地再次生長青草，樹木結果。因著復興，耶和華的日子由原來是充滿懼怕的審判日子，變成了眾民歡

樂時刻。由於罪惡而來的審判所造成的損失，顯然在悔改中均重得祝福。當眾民在患難之間，親身經歷

到神的奇妙行事，認識到神是獨一、且是大能、永活的神時，眾民就會從心底湧出真誠的讚美。他們體

會到神應許的真實，祂住在百姓中間，是永遠不會讓祂的子民羞愧的神。許多時候，我們的生活經歷與

以色列人是多麼相似，在冷淡甚至是犯罪之中，便忘記了神在我們生命中真正的地位與價值。然而，當

我們親身經歷神的赦免、醫治、同在時，才驀然發現以往的無知與背逆，醒覺祂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與

無比的地位。願我們更多體會與經歷祂的奇妙與恩惠，以致心中湧常流出對祂的讚美與感恩。       

【生活應用】先知形容蝗群為神的軍旅；今日世界上的天災會否也是神審判個人與邦國的工具？ 那

麽，基督徒對周圍的災難應有什麼的態度？（參徒 11:27-3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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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經文解釋】 

【珥二 1】「神第一次吩咐百姓「在錫安吹角」，是為了報警，讓「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」，好讓他們

「撕裂心腸」歸向神。今天，我們若傳講福音，不僅要傳神的憐憫、安慰，也要吹出大聲、讓人「發

顫」，使人認罪悔改。「聖山」指錫安山，代表耶路撒冷。第一章中的蝗蟲還在田野（一 10-12），而

本章中的蝗蟲即將進入耶路撒冷。 

【珥二 2】「好像晨光鋪滿山嶺」原文可譯為「好像黑暗鋪滿山嶺」，形容蝗蟲密密麻麻飛來的情形。

「有一隊蝗蟲」原文是「有一隊民」。「從來沒有這樣的，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」，表明這是一場空

前絕後的蝗災，預表末後「耶和華的日子」。 

【珥二 4-5】「形狀如馬，奔跑如馬兵」可能形容蝗蟲的頭像馬，也可能是形容蝗群的飛行形如騎兵衝

鋒陷陣的隊伍，並不是說蝗蟲的大小如馬。在啟示錄中，這樣的蝗蟲將再次出現（啟九 7）。響聲如大

軍壓境，來勢洶洶，群山不能阻擋。蝗蟲成群搧翼的嘈音，可喻為戰車賓士的響聲。「強盛的民」可能

指敵軍，也必指最後的爭戰之恐懼情景。好似耶和華自己發動的，這萬世戰爭的豫言，始終成為一種威

脅，是先知特別強調的。 

【珥二 6~9】敵人來侵犯，不是烏合之眾，卻極有訓練，井然有條，秩序完好。勇士與戰士應是同義

字，在迅速中而不混亂。蝗群進侵，無孔不入，既把田間的農作物吃光，夕進入屋內「搜掠」可吃的貯

糧。他們的行動十分敏捷，很快就深入住宅地區，古時窗戶沒有玻璃，所以在開口處容易闖入。在每句

話都似以短句作為頓挫的音響，於是韻律越轉越快，直達高峰，使效果更為有力， 

【珥二 10-11】「耶和華在祂軍旅前發聲」表明神在指揮這支軍隊。「祂軍旅、祂的隊伍」表明神使

用蝗蟲作為執行懲罰的軍隊，「成就他命的」尤其強調他們順從祂的命令，預演將來「耶和華的日子大

而可畏」。這不如說他們是應驗了耶和華藉著先知所傳的話；耶穌曾說明這些自然界的現象將會出現在

耶和華最後的大日（太 24:29,30）。 

【珥二 12-14】早些時候，約珥警告人們，耶和華的日子即將來到了；現在，正是這位耶和華，祂開

始向祂的百姓發出邀請，要他們離開罪惡的道路，一心歸向獨一真神。 

【珥二 12】「禁食、哭泣、悲哀」是真正悔改的態度，這樣才算「一心歸向神」。「歸向神」是悔

改，轉離神的審判，轉向神的拯救。「雖然如此」原文是「現在雖然如此」表明還有得救的機會。神把

人帶到盡頭，是為了讓人看見得救的機會；因此，雖然審判即將來臨，悔改仍不嫌遲。 

【珥二 13】「撕裂心腸，不撕裂衣服」是希伯來式的說法，意謂內心的悔意遠比外表的傷痛重要，因

為外在的表現可能不是出於真心。撕裂衣服往往是大禍臨頭的表示（創三十七 29、34；王上二十一 27；

王下十九 1）。心是做出道德與屬靈決定的所在，應該優先面對處理。表達神希望百姓的悔改不只是儀

式上的，而是發自內心的。      「有恩典...有豐盛的慈愛」這是貫穿整本舊約聖經的主要信息。當災難

來臨時，我們應當反省我們的國家或團體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，痛悔歸向神，如同以西結所說的，作個

防堵破口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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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珥二 14】「後悔」原文的意思包括「遺憾、憐憫、同情、後悔、使舒坦」，這裡可譯為「減弱」。

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說謊，也不致後悔；因為祂迥非世人，決不後悔」（撒上十五 29）。因此，

神「後悔不降所說的災」、「轉意後悔」並不是說神的計劃會根據人的反應而改變，因為「在祂並沒有

改變，也沒有轉動的影兒」（雅一 17）；而是表明神「有恩典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的慈愛」

必定會向回轉的百姓施行恩典。神願意在審判之中「留下餘福」，是為了在審判之後恢復每日的獻祭，

作為神與人恢復正常關係的標誌。同樣，神賜給我們恩典，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在地上安逸滿足，而是要

用恩典帶領我們正確地活在神面前。蒙恩的人若忽略了與神的關係，恩典就失去了意義。 

【珥二 15─16】先知清楚知道，單單邀請人悔改是不夠的，必須有悔改的行動表現出來，藉以激勵他

們真實的悔改。因此祂再一次要求錫安吹角。這一次吹角不是警告一支神秘的軍隊臨近，而是呼召百姓

聚集，宣告一個嚴肅的國民大會。這個國家（經文中只用耶路撒冷居民的稱呼）現在召集公眾的大會；

在會上宣佈禁食，因為這次會議將要產生和決定公開的悔改行動。藉著行洗濯之禮，百姓人人自潔；外

表的清潔表明內心有清潔的願望。所有的人都要出席這次會議，包括長老，他們是百姓的領袖；還有孩

童和吃奶的嬰兒，他們也被帶來參加。律法規定「新郎」可以有一年的時間免除兵役與公職（申二十四

5），但神要求「新郎、新婦」也走出洞房，不管百姓有無義務、是否有罪，都要在神面前認罪悔改；

國家的命運完全取決於這次嚴肅會禁食的結果。 

【珥二 17】「廊子和祭壇中間」指聖殿的內院、即祭司院，這裡常常用作重要集會的場所：耶何耶大

的兒子撒迦利亞在這裡被石頭打死（代下二十四 21），耶路撒冷被毀之前，百姓在這裡敬拜太陽（結

八 16）。「祢的產業」指神的百姓；「列邦管轄他們」原文是「在列國中成為笑談」。此節不是祭司

主動的禱告，而是神教導祭司如何祈求救恩。神不但賜給人救恩的應許和得救的門路，也引導人用準確

的禱告來支取救恩。這個禱告單單高舉神的憐憫和榮耀，而不是標榜人的悔改和回轉。神藉著這個禱告

啟示我們：救恩完全是因著神主動的恩典，而不是因為人的悔改或努力，因為人連怎樣祈求救恩都不

會。因此「神救了我們，以聖召召我們，不是按我們的行為，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」（提後一 9）。 

【珥二 18】「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，憐恤祂的百姓。」18 節是本書信息的轉折點、神恢復的開

始。第一階段在物質上的恢復。「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」原文是「耶和華將為自己的地發熱

心」。「憐恤」原文與「顧惜」是同一個字，表明這是神對禱告的回應。神就像一位要幫助學生通過考

試的老師，耐心地引導百姓：祂將應允怎樣的禱告。因為神管教的目的不是為了敗壞人、羞辱自己的

名，而是為了恢復人，彰顯祂的榮耀。所以，一旦百姓迴轉歸向神（15-17 節），神必然會「為自己的

地發熱心，憐恤祂的百姓，不容仇敵質疑「他們的神在哪裡呢」，好讓祂的榮耀得以彰顯。        

【珥二 19-20】以色列的蝗災通常來自東方或南方的曠野，這裡卻說是「北方來的軍隊」。可能這次

空前的蝗災來自東北的亞蘭曠野，也可能是預表亞述、巴比倫、歌革等從北方入侵的敵人。 

「五穀、新酒，和油」都是蝗災中被破壞的出產），將來神必一一賜回。「乾旱荒廢之地」可能指猶大

南方的曠野；「東海」指死海；「西海」指地中海。「因為他們所行的大惡」也可譯為「因為祂已經行

了大事」。蝗蟲不知情地執行神的管教，但卻最終被神消滅。神對待那些被用來管教以色列的仇敵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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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是亞述（賽十 5-19）還是巴比倫（哈二 6-19），也是如此。「耶和華應允祂的百姓說」原文是「耶

和華將應允祂的百姓說」。 

【珥二 21-22】「耶和華行了大事」指神將要施行拯救，恢復受蝗災危害的「地土、田野的走獸、曠

野的草、樹木、無花果樹、葡萄樹和錫安的民，也恢復已經止息的「歡喜快樂」。 

【珥二 23】「秋雨、春雨」原文是「早雨、晚雨」或「前雨、後雨」，分別出現在陽曆九、十月間和

三、四月間。以色列與中國的農耕季節不同，是秋季播種、春夏收割，所以先提秋雨，後提春雨。 

【珥二 24-25】「那些年所吃的」表明蝗災蹂躪了猶大許多年，也暗示百姓要經過許多年，才有可能

降服在神的管教之下，順服神的引導作出正確的回應。被恢復的百姓「必多吃而得飽足」用「讚美」代

替了「哀求」與「哭泣」。 

【珥二 26─27】「歸向耶和華」的結果就是回到神的恩典裡，原來的「五穀毀壞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

乏」，將來是「禾場必滿了麥子；酒榨與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」。百姓在管教中所失去的一切，神不

但「補還」，並且「盈溢」有餘；使經過管教的百姓能更加認識神的性情。「我是耶和華—你們的

神；在我以外並無別神」是重新宣告十誡的第一誡（出二十 2-3），也是對外邦人質疑的有力回答。大

地的恢復、滿溢的糧倉、飽足的肚腹，並不是神恢復的最終目的，它們只是作為記號，表明神與百姓恢

復了正常的立約關係，讓百姓知道神繼續「在以色列中間」，又讓百姓真正認識神、知道在獨一的真神

之外「並無別神」。 

【珥二 28-29】「凡有血氣的」在這裡特指以色列人。教會的第一個五旬節，門徒們「都被聖靈充

滿」（徒二 4），這是約珥的預言實現的開始（徒二 15-18）。那時，使徒彼得宣告，聖靈也將賜給一

切在遠方的人，就是主—我們神所召來的」（徒二 39）外邦人。「說預言」、「做異夢」、「見異

象」，並不是說某種人只能用某種方式領受神的旨意，也不是說只有這三種方式能領受神的旨意，而是

使用詩歌的對稱手法，宣告聖靈將親自引導「凡有血氣的」百姓，不分尊卑和性別。這個預言的重點是

宣告神將賜下聖靈，而不是談聖靈的特殊工作。 

【珥二 30-31】「有血，有火，有煙柱」可能是代表戰爭，也可能是代表神將重複在出埃及時的作

為；「日頭要變為黑暗」可能是日全食，在新月時出現，「月亮要變為血」可能是月全食，在滿月時出

現。這些「奇事」也可能是超自然的現象，是「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」的徵兆（賽十三 9-

10），是末日主耶穌再來之前「人子的兆頭」（太二十四 29-30；啟六 12）。「日頭要變為黑暗」

（31 上）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神藉摩西所降十災中，有黑暗之災（出十 21~23）。在大災難

中，日頭變黑，月亮變紅像血，這種天勢的變異，比較埃及的黑暗之災更可怕。而在大災難中，這種現

象最少會發生兩次，因為按照啟六 12，揭開第六印時，第一次有“日頭變黑像毛布，滿月變紅像血”

的現象。但那不是說變黑之後不再發光，因到啟十六 8倒第四碗的災難時，又叫“日頭能用火烤

人”。可見日頭又再發光發熱。但到大災難快要結束，主耶穌要降到地上之前，按太廿四 29所記，日

頭變黑的現象又再發生，然後主耶穌駕雲降臨。本書所記與太廿四 29所說的相同，因本節下半說：

「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」（31 下），所謂「而可畏的日子」就是神施行審判和報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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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日子、多半指大災期與主降臨審判列國那一段時期。那日子對惡待神的百姓、不肯悔改的人，是大而

可畏的，但對悔改歸信神的選民，卻是蒙恩得救的日子。所以在先知書中，有時把“那日”描寫成大而

可畏的，有時卻又描寫滿有指望、歡樂和平的日子，因為實際上，主降臨審判列國之後，緊接著就是設

立千年國在地上。旨在瞻望將來，而不是要對將來事件發生的次序作準確敘述時，是可以把相近時期發

生的事，作概括性的描述的。 

【珥二 32】「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」在這裡是向耶路撒冷「逃脫的人」，即以色列「剩下的

人」發出的應許，預言神要拯救以色列的餘民。但這個應許也將適用於因信稱義的外邦人（羅十 10-

13）；因為「求告耶和華名」是人唯一能得救的門路。 

「照耶和華所說的」可能指先知俄巴底亞的預言：「在錫安山必有逃脫的人」（俄一 17）。神首先啟

示了救恩的應許：祂所揀選的「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」；接著啟示了人得著應許的途徑：「凡求告耶和

華名的就必得救」。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。「求告」原文與「召」是同一個字，與「選召」（賽五十一

2）也相同。神兩次使用這個字，向我們啟示了神的揀選與人的回應之間的奧秘：「求告耶和華名」的

人，就是被「耶和華所召」的人；「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」前提是聖靈澆灌神所揀選的「僕人和

使女」，使他們能「求告耶和華名」。由此可見：若沒有神主動的預備和揀選，任何人的道德、行為或

哲學、方法，都只能使人自我陶醉，並不能使人真正得救。 

我們只可以說，在五旬節的聖靈澆灌與約珥所預言的聖靈澆灌是同一類的事件。彼得的引證是為證明他

們不是醉酒，乃是得著所應許的聖靈。注意彼得的聽眾以猶太人為主。猶太人知道約珥的預言。這預言

實際的應驗是在大災難時期，神的靈要澆灌「凡有血氣的」以色列人。既然神的選民會在大災難期中得

著聖靈的大澆灌，則基督的教會—神屬天的選民，在五旬節時，先得著所應許的聖靈之澆灌又有什麼

希奇呢？這些都是同一類的事情。撒加利亞十二 10：「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，澆灌大衛家和耶

路撒冷的居民，他們必仰望我，就是他們所紮的。」可見在災期中有一次聖靈澆灌是為那些仰望主的猶

太人。凡知罪痛悔的必蒙恩得救，洗除罪汙（亞十三 1）。 


